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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聯工程師聯合會守則
http://www.cuaaed.org.hk
(1)  名稱

中文：中國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－工程師聯合會，簡稱 “高校聯工程師聯合會”；英文：CHINA UNIVERSITIES ALUMNI(HK) ASSOCIATION－Engineers Division，簡稱：CUAAED。
(2)  宗旨

1. 凝聚校友工程師的力量，加強橫向溝通與團結互助；

2. 發展校友工程師在溝通內地與香港工程界的優勢，促進兩地工程界的交流與合作；

3. 協助香港工程界與內地工程企業聯繫，爭取理想的發展商機；

4. 關心及參加香港工程界政策事務的討論，爲國家和香港的利益及校友的權益提出建設性的意見；

5. 積極組織校友參與建制事務，貢獻社會。

(3)  會員

凡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校友，經由書面申請，並經理事會會員審核小組核准，即成為會員：

1. 現獲／或曾獲中國香港／中國內地／海外及中國澳台地區工程師專業資格註冊之人仕；

2. 在中國香港／中國內地／海外及中國澳台地區的各機構現被聘為／或曾被聘為工程師專業職位之人仕；

3. 在中國香港／中國內地／海外及中國澳台地區的各機構從事與各類工程師專業有關的技術／或管理工作、並且已獲得學士及以上的學位之人仕；

4. 對本會有特殊貢獻／社會知名人士，經由理事會決定特別邀請，可申請成為名譽會員。

(4) 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

1. 每位會員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，名譽會員沒有選舉與被選舉權；

2. 參加高校聯／本會組織的各項活動的權利，有提出建議或意見的權利，及享受本會提供之福利的權利；

3. 認真遵守本會守則，按時交納會費；

4. 關心本會的發展、參與本會的活動，積極完成本會要求承擔的工作。

(5)  組織
本會為高校聯屬下的非牟利機構，接受高校聯的指導和資助，組織和開展符合本會宗旨的活動。本會設：主席1人，副主席若干人，秘書長1人，副秘書長1人，司庫1人（可兼任），理事會成員人數為7至31。
1.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。其職能主要是：修改守則、通過理事會成員、及通過財務報告；

2. 主席的職責是對內向會員大會報告，對外代表本會；

3. 理事會由主席主持，理事會工作及會務工作由理事會成員合作處理；

4. 主席不能執行職務時，由主席委派副主席或秘書長代理主席職務；主席不能委派時，由理事會以簡單多數選出一位副主席／或秘書長代理主席職務。

(6)  選舉
1. 本會理事會成員候選人由上一屆理事會推薦或會員推薦，全體會員選舉，會員大會通過產生；

2. 選舉事務由上屆理事會負責(第一屆理事會選舉由本會籌委會決定)；

3. 參與理事會選舉的會員人數應不少於會員總數的10%／或20人；

4. 主席／理事會任期為3年。由新一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選出主席及其他職務人員，新一屆理事會成員及職務需呈報高校聯備案；

5. 選舉活動及會員大會必須在本港舉行。

(
(7)  經費
1. 會員免繳入會費，但每年繳交會費，用於開展會務活動之經費。於本會成立首年免繳該年度會費，會費繳納從2008年1月1日起計，會費金額由當屆理事會決定。凡於當年6月30日前入會者，交納全年會費；7月1日或以後入會者，交纳半年會費；

2. 會員已繳納的會費該不退回；

3. 收納會費工作由秘書長、副秘書長、及司庫負責辦理。由秘書長向會員大會作財務報告；

4. 每年經費有盈餘時可結轉下屆使用，若經費不足則由當屆理事會／或全體會員解決，未經理事會和會員大會通過，不可將負債移交下屆。

 (八). 會議
1. 會員大會每屆至少舉行一次。會員大會就重要議題進行表決，須有10%／或20人以上會員參與方為有效。主席須在大會召開前至少14天發出通知；

2. 理事會會議每年至少舉行兩次，出席理事人數應不少於5人。
(九) 個人資料

1. 本會按照《「高校聯工程師聯合會」個人會員申請表》收集會員資料；

2. 會員明白／同意所提供的《「高校聯工程師聯合會」個人會員申請表》資料可被用於與高校聯／或本會有關的活動／資料收集／統計等用途；

3. 會員有權提出更改／查閱《「高校聯工程師聯合會」個人會員申請表》上的個人資料及其他與會員有關的資料，包括：文件、報導、照片、影片等；

4. 在會員活動／或相關活動中獲得的與會員有關的資料，可以被高校聯／或本會作合理合法用途。
(十) 修改：

本會守則修改權歸本會會員大會。

(十一) 解釋：

本會理事會擁有解釋權。

（本守則經2007年4月14日由第一屆理事會通過實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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